
捌、作業流程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頁面 1

發速特作業流程

電話預約、傳真預約         
承辦人員
1.與納稅義務人約定時間
2.告知應備證件
3.登錄全功能服務櫃台「發
  速特服務」申請登記表

核對申請人身分證及相關文件、給件。

申請人於申請登記表
及電腦列印申請書簽收

。

申請人是否於約定時間領取
（申請日期起算3日內）或填寫

資料、證件是否齊全?

承辦人員應以「未到本
單位取件」為由結案並
於申請登記表簡述原因
，以備查考，已列印未
取件資料，應註銷歸檔
。

是
否

      1.申請書加註「發速特案」
      2.按月將全功能服務櫃台
       「發速特服務」申請登記
        表創號歸檔備查

現場即時辦理

應備證件是否齊全?

是
否

承辦人員應說明申請相
關業務所應具備之證
件，開立一次告知單，
並婉轉告知民眾擇日再
辦。

  納稅人透過
1.現場即時辦理

2.電話預約
3.傳真預約

 


